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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  第 3562 次會議 

       民國 106 年 8 月 17 日 

  討論事項（四） 
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蒙藏委員會函擬廢止「蒙藏委員會組織法」，
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。 
說明： 
  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以： 
  一、有關行政院組改政策方向，採分階段方式辦理；蒙藏委員會

列為第一階段辦理機關，由該會先進行組織與業務調整以及
現職人員移撥安置相關事宜之規劃，後續並由本總處會同蒙
藏會及相關機關研商辦理。 

  二、案經本總處於本（106）年 1 月 5 日邀集文化部、本院陸委會
及蒙藏會召開「研商蒙藏委員會組織與業務調整及員額移撥
安置相關事宜」會議之結論略以，蒙藏會裁撤後各項業務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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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性質分由外交部、文化部及陸委會承接，員額則分別移撥
至文化部及陸委會，並視員額移撥情形，於陸委會及文化部
編制表內以適當職稱安置，再適時修正上開機關處務規程及
編制表。 

  三、本院主計總處 107 年度預算籌編已將蒙藏會匡列預算額度分
別移列外交部、文化部及陸委會。為使法制程序周延完備，
蒙藏會爰擬廢止「蒙藏委員會組織法」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。 

  四、茲將該組織法附後，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後，由院送請立法
院審議廢止。 

      提請 
  核議 
  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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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　　稱 蒙藏委員會組織法

修正日期 民國 70 年 01 月 12 日

第 1 條   蒙藏委員會，依行政院組織法第三條之規定組織之。 

第 2 條   蒙藏委員會，掌理事務如左： 

一、關於蒙古、西藏之行政事項。 

二、關於蒙古、西藏之各種興革事項。 

第 3 條   蒙藏委員會置委員長一人，副委員長二人，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五人。 

第 4 條   蒙藏委員會每月舉行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。 

前項會議，以委員長為主席；委員長因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指定副委員 

長一人代理之。 

第 5 條  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，執行前條會議之決議，並綜理會務，監督所屬職員及 

各機關；副委員長輔助委員長處理會務。 

第 6 條   蒙藏委員會會議事項與各部、會有關係時，得通知各部、會派員列席。 

第 7 條   蒙藏委員會委員，應每年輪流分往蒙、藏各地視察。 

第 8 條   蒙藏委員會置左列各處： 

一、總務處。 

二、蒙事處。 

三、藏事處。 

第 9 條   總務處掌理文書及庶務等事項。 

第 10 條   蒙事處掌理關於蒙古事務。 

第 11 條   藏事處掌理關於西藏事項。 

第 12 條   蒙藏委員會設參事二人至四人，撰擬、審核本會之法案命令。 

第 13 條   蒙藏委員會置秘書四人至六人，分掌機要、文稿、會議紀錄及長官交辦事 

項。 

第 14 條   蒙藏委員會設處長三人，分掌各處事務。 

第 15 條   蒙藏委員會設科長九人至十二人，科員五十人至七十人，助理員二十人至 

四十人，承長官之命辦理事務。 

第 16 條   蒙藏委員會設調查主任一人，調查員十人至二十人，編譯主任一人，編譯 

員十人至十五人，分掌調查、編譯事項。 

第 17 條  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，特任；副委員長、委員、參事、處長、秘書二人簡任 

；其餘秘書及科長、調查主任、編譯主任、編譯員六人、調查員四人薦任 

；其餘編譯員、調查員及科員、助理員，委任。 

第 18 條   蒙藏委員會於必要時，得呈准行政院，於蒙藏或其他適當地方設辦事處， 

每處置處長一人簡任；副處長一人簡派；其組織規程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
第 19 條   蒙藏委員會必要時，得呈准行政院，於蒙、藏或其他適當地方分置調查組 

，每組設組長一人，薦任；調查員六人至十二人，委任；其調查規則，由 

列印時間：106/08/15 17: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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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藏委員會定之。 

第 20 條   蒙藏委員會必要時，得呈准行政院，於蒙古盟部旗設置協贊專員，薦任。 

前項協贊專員之名額及派遣辦法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
第 21 條   蒙藏委員會於必要時，聘用顧問七人至九人，專門委員八人至十二人，專 

員十五人至二十人。 

第 22 條   蒙藏委員會因事務上之必要，得用雇員四十人至五十人。 

第 23 條   蒙藏委員會設會計室，置會計主任一人，薦任；科員五人至七人，助理員 

三人至五人，均委任；並置統計員一人，佐理員二人或三人，均委任，依 

法律之規定辦理歲計會計與統計事務。 

第 24 條   蒙藏委員會設人事室，置主任一人薦任，依人事管理條例之規定，掌理人 

事管理事務。 

人事室需用人員名額，由蒙藏委員會就本法所定委任人員及雇員名額中， 

與銓敘部會同決定之。 

第 25 條   蒙藏委員會得設招待所。 

第 26 條   蒙藏委員會會議規則，由蒙藏委員會擬訂，呈請行政院核定之。 

第 27 條   蒙藏委員會處務規程，以會令定之。 

第 28 條  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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